【西安交通大学报废物资搬运及协助处置服务】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范围
为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防止报废资产大量堆积，占用物理空间，本项目需对报废国有资产（仪器设备、家具、图书、低值易耗品等）从原放置地及时就近搬运到学校废旧物资存储仓库，并对现场拍卖的报废物资进行协助处置。服务范围：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雁塔校区、曲江校区、创新港校区及其附属单位等。
（二）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投标人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属行业为：交通运输业。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一）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及地方对行业的规范要求。
    （二）投标人特定资质条件：
1.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投标人应有从事交通运输业的相关资质或承诺在进行物资搬运时委托具有货物运输资质的第三方公司承担。
2.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投标人须持有2辆可用叉车（须提供购置发票或长租合同为依据），投标人至少有1名员工（须提供劳动合同或至少连续三个月以上社保证明）持有效的《特种设备操作证》（叉车）并服务于本项目。

三、采购标的概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西安交通大学报废物资搬运及协助处置服务
（二）服务期限：3年 （合同一年一签） 
（三）最高限价：每年人民币50万元
（四）结算方式：根据中标费率和报废物资的拍卖价格以及验收情况进行据实结算，结算价格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付款方式：每半年根据结算情况付款一次，中标人开具搬运服务费发票报销。

四、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一）报废物资回收搬运的具体要求

1、中标人依据采购人下发的报废物资回收单及资产标签，与申请报废资产的单位联系，须及时响应，并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物回收搬运，并将回收单返回给采购人。因故在10个工作日内未能完成回收的，中标人须及时向采购人说明原因。遇有特殊情况，采购人有权要求加急回收。无回收单，未履行报废审批手续的资产，除非采购人特别要求外，中标人不得自行决定进行回收。

2、实物回收搬运时，中标人须严格对照回收单，确认待回收的实物与回收单上的名称、型号相一致，确保实物部件齐全完整方可进行回收，否则不予回收。

3、回收时须在回收的实物上粘贴资产标签。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注意保持设备原状，避免暴力操作或发出巨大噪声。在教室、实验室等场所进行回收时，注意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秩序。

4、涉及固定资产拆除的，须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进行操作。对于确因体积较大或重量较沉导致回收到库房困难较大的，及时报告采购人，待采购人经过审批程序后采取现场处置的方式进行处理，否则必须按时回收到库房。

5、回收完成后，中标人与报废资产的领用人或回收联系人须在回收单上共同签字确认，回收单双方各留存一份。因故无法回收的，双方须在回收单上注明原因并签字确认。

6、回收的报废资产须及时就近搬运存放至报废物资仓库（兴庆、雁塔、创新港），分类有序整齐摆放，并做好入库记录；经采购人批准进行实物处置的，搬离仓库时须做好出库记录；并保持三个校区库房的卫生干净整洁。

7、回收到库房的报废资产由采购人决定处置方式，中标人配合实施，可能但不限于公开拍卖、对外捐赠、校内调拨使用等方式。
8、中标人须承担与报废资产回收处置有关的其他辅助性工作。

（二）人员及设备投入要求
1、为更好地服务本项目，中标人须配备2名以上工作人员从事本项目, 中标人须配备叉车2辆以上用于日常搬运。中标人须将从事本项目的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或社保证明、特种设备操作证复印件以及设备信息提供给采购人核验备案，原件备查。

2、中标人在从事回收搬运作业时，同时作业人员不得少于2人。投入人员年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要求，应确保用工安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3、中标人用于搬运工作的车辆进入校区应严格遵守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车辆相关管理规定，搬运用的工具自行提供、自行保养维护并保持整洁有序停放。
（三）其他要求
1、 在服务期间，中标人须做好人员安全教育工作，在作业过程中发生的设备或人员损害，或因违章、交通事故发生的损害以及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等均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须承诺为从事本项目的工作人员购买工伤及人身意外保险及第三方责任险。

2、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随时对回收搬运工作进度、回收的报废资产进行检查和汇总报告。
3、中标人派出的回收搬运工作人员须遵守学校对校园环境、校园安全的管理要求，不得在工作场所住宿、吸烟、不得在报废物资库房停放机动车辆及与报废资产无关的物品。

4、中标人不得带领与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报废物资仓库，不得私自处置报废物资。

5、业务量较多时，须根据实际工作量增加人员和设备设施。
6、暂未报废，拟进行校内调拨的资产需要搬运至库房时，中标人也一并承担，不另外支付费用。

五、服务质量要求及处罚标准
（一）中标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中标人责任发生安全事故的，视情况处以500元以上罚款。

（二）因中标人主观因素，接到回收搬运任务后，10个工作日内未能完成回收的，发现一单扣款200元。
（三）采购人在日常检查或验收过程中，发现回收的报废资产实物与回收单注明的名称或型号规格不符或部件缺失的，每发现一台件扣款200元。

（四）采购人接到投诉，在回收搬运过程中严重影响教学、工作秩序，经调查属实，发现一次扣款1000元。

（五）查实中标人存在擅自处置报废物资行为的，按照资产原值的5%进行赔偿，且罚款5000元，并视为中标人实质性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西安交通大学报废物资搬运及协助处置服务投标报价单

	项目名称
	搬运服务费占报废物资处置价款的百分比（搬运到库房的资产）
	服务费占报废物资处置价款的百分比（现场处置的资产）
	备注

	西安交通大学报废物资搬运及协助处置服务
	       %
（备注：此栏报价填写不大于35的数字）
	         %

（备注：此栏报价填写不大于8的数字）
	报废物资含电脑、打印机、空调、其他教学仪器以及家具等，近2年每年在8000台件左右。
搬运服务费报价最多不能超过回收搬运的报废物资拍卖价款的35%，现场处置的最多不超过8%，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备注：投标系统以及开标一览表中填写报价时，统一填写报价单中所述“搬运服务费占报废物资处置价款的百分比（搬运到库房的资产）”%前的数字。报价单要求填报的全部内容，须填写在商务响应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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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